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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貳、目的： 

為落實鼓勵失學國民自學進修，經由鑑定考試承認其具有相當於普通型或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之學力。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四、 協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

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肆、辦理時程：114 年 1月至 114 年 12 月，試務工作流程表詳如附件 1。 

伍、應考資格： 

一、 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護照或我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 

二、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年滿 20 歲（95 年 9月 1日「含 9月 1日」前出生者）者（含持有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護照或我國政府核發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 

（二）年滿 18 歲（97 年 9月 1日「含 9月 1日」前出生者），報名前曾

於國民教育階段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 

三、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具有前款第一項資格之一，並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術士證之資格，具有三年以上之

工作經驗。 

（二）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具有一

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陸、考區及報名地點：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一)臺北市考區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108333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13 號。 

電話：(02)23019946 轉 313、314，傳真：(02)23324647 

(二)新北市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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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220304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 號。 

電話：(02)29517475 轉 261、262、263，傳真：(02)29543014 

(三)桃園市考區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330025 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 2號 

電話：(03)3358282 轉 760，傳真：(03)3341005 

(四)臺中市考區 

1.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401207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電話：（04）22223307 轉 701、707，傳真：（04）22217413 

2.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408288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 之 3

號。 

電話：(04) 23840936 轉 352，傳真：(04) 23810742 

(五)臺南市考區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704004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 3段 223 號。 

電話：(06)2223014 轉 11，傳真：(06)2262364 

(六)高雄市考區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802566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 147 號。 

電話：（07）7150949 轉 511，傳真：(07)7261421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一)臺北市考區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110035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655 號。 

電話(報名)：(02)27261118 轉 201、202、241 

電話(考試、成績單、證書)：(02)27261118 轉 220 

傳真：(02)27279318 

(二)臺中市考區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413010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 號。 

電話：(04)23303118 轉 702、705，傳真：（04）23395754 

(三)高雄市考區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806005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 

電話：（07）7232301 轉 602、605，傳真：（07）7231704 

柒、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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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日期：114 年 8月 15 日(星期五)起至 8月 18 日(星期一)止（含

星期六、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中午 12 時，下午 1時至 5時，逾時不

予受理。 

(二) 報名方式：應考人得親自或以委託他人持委託書方式至上述考區報          

名，並填寫報名表（通訊報名概不受理）。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一) 報名日期：114 年 8月 25 日(星期一)起至 9月 12 日(星期五)止(不

含星期六、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二) 報名方式：應考人得親自或以委託他人持委託書方式至上述考區報            

名；採通訊報名方式，報名截止日為 114 年 9月 9日(星期二)止，並

以郵局郵戳為憑，逾時概不受理。 

捌、考試日期：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114 年 9月 28 日(星期日)。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11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 

玖、鑑定考試科目： 

一、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學科(歷史、地理及公民與社會)、 

自然學科(物理、化學、生物及生活科技)。 

二、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國文、英文、生活領域學科(計算機概論、生涯規劃及法律與生活)。 

壹拾、及格及通過認定： 

一、 通過認定依「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 6條及第 9

條規定辦理。 

二、 學力鑑定考試之計分，各科成績均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本

考試全部科目（所有考科均報考）均及格者，或各該科目均達 50分且

總平均達 60 分者，為學力鑑定考試通過，發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證

明其具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類科畢業之

同等資格；單科考試科目達 60分及格者，發給各該考試科目及格證明

書。 

三、 報名時持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所開立有效期限內之中等(國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證明之學生，參加學力鑑定考試者，其各科成績，以加 25%計算之。 

四、 部分考試科目之及格證明書與成績單，於參加同型自學進修高級中等學

校學力鑑定考試時均予承認。 

五、 參加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考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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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6 年度以前應考本項考試「中外史地」及「三民主義與公民」等兩

科中之一科及格者，其 87年度以後之「社會學科」成績之認定以及

格計。 

(二) 106 年度以前應考「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學

力鑑定考試」之「社會科學概論」及格者，其 107 年度以後之「社

會學科」成績之認定以及格計。 

六、 參加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考試者： 

(一) 原考「工作倫理」及格者，於民國 95 年 2 月 21 日起「自學進修學

力鑑定考試辦法」正式實施後，持「工作倫理」科目及格證明書，

可永久抵免「生活領域」。 

(二) 106 年度以前應考「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學

力鑑定考試」之「社會科學概論」、「素描實作」、「按摩學」、

「色彩學」等 4科中之一科及格者，其 107 年度以後之「生活領域」

成績之認定以及格計。(非屬上述考科者，由教育部另組專業委員會，

進行專業認證)。 

壹拾壹、簡章發布、索取及函索： 

一、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一)簡章發布：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 (https://www.k12ea.gov.tw/) 

2.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網站（https://www.hcsh.tp.edu.tw/） 

3.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網站（https://www.hshs.ntpc.edu.tw/） 

4.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網站(https://www.tyjh.tyc.edu.tw/) 

5.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

（https://www.tchcvs.tc.edu.tw/） 

(含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6.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網站（https://www.mtjh.tn.edu.tw/） 

7.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網站（https://affairs.kh.edu.tw/4343） 

(二)簡章索取地點：各考區報名地點，免費索取。 

(三)簡章函索：請用回郵信封（A4規格），貼足郵資（選擇以掛號寄達

者每份新臺幣(以下同)60 元，選擇以限時掛號寄達者每份 67元，考

生自行依選擇郵寄方式購買足額郵票，並考量郵寄時程)，書明收件

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限期 114 年 8月 12 日（星期二）以前（郵

戳為憑）向各考區報名學校函索。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一) 簡章發布： 

http://www.k12ea.gov.tw/
http://www.hshs.ntpc.edu.tw/
http://www.tchcvs.tc.edu.tw/
http://www.mtjh.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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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站 (https://www.k12ea.gov.tw/) 

2.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網站

（https://www.ssvs.tp.edu.tw/p/412-1000-802.php） 

3.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

（https://wufai.tc.edu.tw/） 

4.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網站

（https://www.ccvs.kh.edu.tw/） 

(二) 簡章索取地點：各考區報名地點，免費索取。 

(三) 簡章函索：請用回郵信封（A4規格），貼足郵資（選擇以掛號寄達

者每份 60 元，選擇以限時掛號寄達者每份 67 元，考生自行依選擇

郵寄方式購買足額郵票，並考量郵寄時程），書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及郵遞區號，限期 114 年 9 月 1 日（星期一）以前（郵戳為憑），

向各考區承辦學校函索。 

壹拾貳、命題及製卷： 

由臺南市政府及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負責統一命題及製卷，並提供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

高雄市政府使用。 

壹拾參、參加本計畫之單位、各考區學校應秉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辦理試

務工作。 

壹拾肆、經費： 

一、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試務考區工作所需經費由臺

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高

雄市政府單位預算支應。 

二、 114 年度為臺南市政府主辦試務，總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負擔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由 6直轄市政府納入年度預算均攤。 

壹拾伍、組織： 

為辦理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之各項事宜，特成立「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本會組織規程、組織表及委員名單詳如附件 2、3、4。 

壹拾陸、獎勵： 

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人員（含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得由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依規定敘獎。 

 
  

http://www.k12ea.gov.tw/
http://www.ssv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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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工作流程表 

             辦理時間 

試務工作項目          

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

考試試務工作流程 

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

試試務工作流程 

召開第一次試務委員會 114.4.23(三)(確認實施計畫、組織規程、簡章等) 

印製簡章 114.5.23(五)前 

公布簡章並以廣播、網路、

新聞稿發布考試消息 
114.5.23(五)前 

分區受理報名 114.8.15(五)～8.18(一) 
114.8.25(一)～9.12(五) 

通訊報名截止日至 9.9(二) 

報名資料建檔 

(含資格審查、特殊需求認

定及寄發准考證) 

114.8.19(二)～8.21(四) 114.9.17(三)～9.26(五) 

召開資格審查會 114.8.29(五) 114.10.1(三) 

命題入闈 114.9.25(四)～9.28(日) 114.10.16(四)～10.19(日) 

舉行考試 114.9.28(日) 114.10.19(日) 

試題疑義 114.10.2(四) 114.10.23(四) 

閱卷、成績輸入 
閱卷 114.9.29(一)～9.30(二) 

成績輸入 114.10.1(三)～10.7(二) 

閱卷 114.10.20(一)～10.21(二) 

成績輸入 114.10.22(三)～10.23(四) 

召開第二次試務委員會 
114.10.14(二)前 

(確認普通型高中考試成績) 
 

召開第三次試務委員會  
114.10.30(四)前 

(確認技術型高中考試成績) 

公布成績、寄發成績單 114.10.17(五) 114.11.5(三) 

成績複查 114.10.24(五)截止 114.11.12(三)截止 

寄發證書 114.10.30(四)前 114.12.8(一)前 

召開第四次試務委員會 114.12.12(五)前 (工作檢討與建議) 

  



7 

 

附件 2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一條 為辦理 114 年度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之各項事宜，特

成立「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機關學校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由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局長擔任主任委員。 

第三條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為辦理「114 年度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得分別成立試務工作

委員會，以利執行簡章公告、報名審查、命題製卷、筆試測驗、發證、

緊急事件處理等試務工作。 

第四條 本會下分設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試務工作小組，試務工作小組主任由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校長擔任，負責承辦「114 年度自學進修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及「114 年度自學進修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各項試務工作。 

第五條 各試務工作小組置總幹事、副總幹事各 1人，由試務主任聘任，執行本

會決議事項及試務主任交辦之各項試務工作。 

第六條 本會設於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臺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 125 號)。 

第七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 執行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

務委員會訂定或決議之事項。 

二、 訂定或修正本組織規程。 

三、 審定並彙編各種與試務有關之辦法、章則、表格等。 

四、 決定各項工作日程。 

五、 編制本次學力鑑定考試經費收支預算。 

六、 編印試務工作檢討報告。 

七、 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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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試務工作小組下設行政事務組、資料處理組、場地總務組、會計出納

組，分別辦理考試相關事宜。各組置組長 1人，由試務主任聘任，其各

組職掌如下：  

一、 行政事務組： 

（一） 掌理試務組織之設立，擬定考試簡章。 

（二） 掌理相關文書及行政事務。 

（三） 掌理與各考區學校試務工作聯繫事宜。 

（四） 掌理命題、監場及閱卷人員之聘請事宜。 

（五） 其他事項。 

二、 資料處理組： 

（一） 掌理入闈命題、試卷製作、試卷封裝、分場等事宜。 

（二） 掌理簡章印製、報名作業、考生資料彙整事宜。 

（三） 掌理試卷送閱、分數登記核算、資料分析等事宜。 

（四） 掌理及格人員榜示與公告、填發考試科目及格證明書或 

       學力鑑定通過證書等事宜。 

三、 場地總務組： 

（一） 掌理闈場之物品供應、膳食安排等事宜。 

（二） 掌理闈場之安全警戒工作。 

（三） 掌理闈務工作人員工作場所之佈置。 

四、 會計出納組： 

（一） 掌理收支經費之請領、列帳、登記工作。 

（二） 掌理支出憑證之核銷工作。 

第九條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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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試務委員會組織表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 

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 

試務主任 

總幹事 

副總幹事 

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 

試務工作小組 

行
政
事
務
組 

資
料
處
理
組 

場
地
總
務
組 

會
計
出
納
組 

主任委員 

委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學者專家、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代表、承辦學校代表) 

試務工作委員會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得設之) 

各考區承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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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4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 

試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職稱 名單 聘期 工作執掌 委員類別 

主任 

委員 鄭新輝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114 年度 
召開委員會議 

督導試務執行 
主辦縣市長官 

委員 黃瀞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教育組組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國教署代表 

委員 楊智雄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各直轄市 

政府教育局代表 

委員 王曉慧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科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委員 張鳴鳳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校長 114 年度 
督導臺北市 

試務執行 

委員 曹榕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終身學習科科長 
114 年度 

督導桃園市 

試務執行 

委員 夏治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科長 
114 年度 

督導新北市 

試務執行 

委員 陳威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終身教育科科長 
114 年度 

督導臺中市 

試務執行 

委員 李靖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社會教育科科長 
114 年度 

督導高雄市 

試務執行 

委員 廖本廷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學者專家 委員 劉福鎔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委員 蘇品如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校長 114 年度 督導試務執行 

委員 林晏旭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校長 114 年度 
承辦普通型、技

術型高中事務 
承辦學校代表 

 


